
区位图

调整前后对比图

修改说明

1、取消原报规中休息室，减少面积为43.28㎡。

2、绿地位置调整，面积不变（1119.30㎡）；车位位置调整，数量不变（机动车8

辆，非机动车16辆）。

3、相关指标调整，建筑面积由780.41㎡调整为737.13㎡，减少43.28㎡；建筑占地

面积由637.36㎡调整为594.08㎡，减少43.28㎡；其余指标未调整。

4、调整后所有指标均仍满足规划控制指标。

调整前鸟瞰图 调整后鸟瞰图

调整前总平面图 调整后总平面图

公示说明： 华宁县鼎业商贸西瓜地加油站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4445.20㎡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（加油加气站
用地），项目建设单位为：华溪镇华溪社区第四居民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；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方
案于2025年第5次华宁县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储备委员会审查通过，并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，同意
实施；项目建设过程中申请局部调整，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方案调整于2026年第9次华宁县国土空间
规划和土地储备委员会会议审查通过，现按相关规定进行公示。

公示途径： 华宁县自然资源局、项目建设地点。

公示时间： 2026年5月13日—2026年5月21日（工作日）

意见反馈： 若需对本规划提交意见的，应在公示期内进行反馈，反馈方式如下：   
1、书面反馈意见，请将书面意见通过邮寄或者现场投递至华宁县规划管理中心。
2、电话反馈意见，请拨打华宁县规划管理中心公示公布联系电话0877—5011057。


